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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 

對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的意見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下稱「聯席」）現有十六個病人及關注病

人權益組織的成員團體，自 2005 年成立至今，一直關注醫療改革議題，並透過

不同的行動，反映全港超過 140 萬長期病患者對於醫療改革的意見。據悉，政

府現正為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營養師、聽力學家和言語治療師等十

五個未有註冊制度監管的醫療專業人員制定規管架構。聯席現表達以下意見。 
 
  未有註冊制度監管的醫療專業人員現正為病人或市民提供各種不同的醫療

專業服務，例如心理輔導、身體或心理狀況評估等。在未有正式註冊制度下，

這些醫療專業人員是否達致國際公認水平，是存有疑問的，病人及市民也因此

對這些醫療專業未能完全信任。 

 

  同時，若有未有註冊制度監管的醫療專業人員作出傷害病人的行為，但因

現時缺乏註冊制度規管，受影響病人將申訴無門。例如：有病人或市民接受心

理治療但因心理學家採取不當方法令病人或市民蒙受心理創傷，因現時沒有監

管機制，難以確定該心理學家是否失當，就算屬失當，也未能阻止其繼續執

業，其他病人或市民可能繼續受到傷害。1因此，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必須盡

快推行，以保障病人及巿民。 
 
  聯席認為對未有註冊制度監管的醫療專業人員（無論是現有已有的專業，

或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專業），監管目的應在於確保本地從事各類醫療服務的專

業人員具備認可質素。因此，聯席認為在制定註冊制度時，必須確保某一醫療

專業與國際上該專業普遍認可的要求一致，以保證現正執業或受訓的醫療專業

人員具備該普遍認可的質素服務病人及市民。 
 
  如要確保現正執業但未受註冊制度監管的醫療專業人員達致普遍認可要

求，聯席認為現有人員應證明其專業水平與國際普遍認可的水平一致，例如：

本地學院根據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要求所培訓的畢業生，又或在符合國際上普遍

認可水平的海外國家中完成專業認可課程及同時取得當地的專業執業資格，便

可以在註冊制度生效時直接取得該專業的本地執業資格。 
 
  至於現時正在執業或受訓人士如未能符合國際上該專業普遍認可的水平，

聯席認為這些人士應接受過渡安排，如修讀銜接課程或接受督導計劃，以確保

這些未符合認可水平的人士達致基本要求。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成員團體：香港兔唇裂顎協會（唇顎裂患兒和其家屬自助組
織）、新健社（中風患者及家屬互助社）、關心您的心（心臟病人自助組織）、香港哮喘會
（哮喘病人自助組織）、心血會有限公司（血癌病人自助組織）、香港強脊會（強直性脊椎炎
病人自助組織）、B27 協進會（強直性脊椎炎病人自助組織）、香港肌健協會（肌肉萎縮病人
自助組織）、香港知足協會（肢體發育不全患者自助組織）、同路人同盟（綜合癌症科病人自
助組織）、癌症策略關注組（關注癌症治療組織）、愛滋健康關注社（愛滋病感染者自助組
織）、香港復康聯盟（殘疾人士組織）、關懷愛滋（愛滋病感染者服務機構）、香港傷殘青年
協會（殘疾人士復康機構）、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殘疾人士復康機構）、香港社區組織
協會（病人權益協會）」 

                                                       
1 相關新聞可參閱：眾新聞〈心理專家資歷沒規管 實習生任輔導員 中產媽媽搵「博士」求

助貼錢買難受〉，2018 年 9 月 7 日 


